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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企业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被立案侦查，经营者却想通过恶意注销，让公

司“主体灭失”以逃避行政处罚。近日，宁波

市北仑区人民检察院依托行刑反向衔接机

制，推动市场监管部门撤销涉案企业注销登

记，并督促税务部门落地行政处罚。

2020年7月，庄某某出资成立某能源公

司。2024年8月，该公司及庄某某因涉嫌虚

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

为让公司规避行政处罚，庄某某于2024年

12月向市场监管部门出具“公司无正在被立

案调查、采取行政强制等情形”的虚假承诺

书。2025年1月，市场监管部门核准了该公

司的简易注销登记。

2025年3月，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审查

起诉。北仑区检察院审查后认为，庄某某构

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但鉴于虚开税额

13万余元，犯罪情节轻微且已退缴违法所

得，依法对其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案件进入行刑反向衔接阶段，检察机关

发现，能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

应予行政处罚，但是该公司已经完成注销登

记，不符合行政处罚主体资格，案件陷入“个

人无责、单位灭失”的追责僵局。承办检察官

在审查刑事卷宗中发现关键线索——能源公

司在刑事立案期间恶意注销，随即启动行政

违法监督程序。

2025年6月，北仑区检察院向市场监管

部门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撤销注销登记、恢

复企业市场主体资格、完善企业简易注销审

核机制，并对庄某某及公司恶意注销的行为

作出处理。同年8月，市场监管局采纳建议，

撤销了该公司的注销登记，并对庄某某及公

司的行为分别处罚3万元、5万元。该部门同

时表示，将加强与公安、检察等部门的信息联

动，防范此类恶意注销行为。

为实现全链条追责，检察机关还向税务

部门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对能源公司虚开

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日

前，税务部门采纳了检察建议，对能源公司作

出罚款、追缴税款及滞纳金53万余元的处

罚，目前均已执行到位。

本报记者 陈毅人

本报讯 以为耍“小聪明”能瞒天过海，结

果4小时便落网。近日，杭州临安交警查处

一起交通违法案件。

当日凌晨，临安区苕溪南街与218省道

交叉口，一辆厢式货车无视红灯径直通过。

监控画面显示，车辆尾部号牌被一只手套刻

意遮挡，驾驶人试图以此躲避电子警察抓拍。

杭州公安交管临安大队发现后立即展开

研判，并将线索同步至锦城中队。民警迅速

锁定车辆动向及可能藏匿区域。很快，执勤

民警便将违法货车及驾驶人王某某查获，此

时距离案发仅约4小时。

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王某某的驾驶证

于5月14日因记满12分被交管部门依法扣

留，当时并不具备合法驾驶资格。面对确凿

证据，王某某对系列违法行为供认不讳，坦言

心存侥幸，终究难逃查处。

民警当场对王某某进行严肃批评教育，

并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对其三项违法行为分

别作出处罚：不按交通信号灯规定通行，罚款

150元、记6分；驾驶证被扣留期间驾驶机动

车，罚款200元、记6分；故意遮挡机动车号

牌上道路行驶，罚款200元、记9分。共处罚

款550元、记21分。

检察监督刺破
“注销面纱”

谁给车牌“戴”上了手套？

本报首席记者 陈佳妮 通讯员 张范

本报讯 6月8日是第18个世界海

洋日。当天上午，浙江省公安厅召开

“护航海洋经济 守护平安岸线”新闻发

布会，晒出“平安成绩单”，并通报警

务创新、打击犯罪等方面的举措与成

效。

记者获悉，浙江公安会同相关部门

先后组织开展“屏风 2026”“护航

2026”“海洋伏季休渔”等专项行动，

破获各类涉海涉企案件224起，抓获违

法犯罪嫌疑人679名，为企业挽回经济

损失2.7亿余元，其中15起案件获评公

安部涉海典型案例。

发布会上，一项名为“港区警官”

的制度备受关注。省公安厅已在全省

62个重点港区实现“港区警官”全覆

盖，选建111名“港区警官”下沉一

线，每个重点港区都有了“专属警

察”。“港区警官”围绕“基础要素联

管、风险隐患联控、矛盾纠纷联调、违

法犯罪联打、防控治理联勤、便民利企

联动”的“六联”机制履职。从摸清

“人、船、港、企”底数，到联动“海

上老娘舅”化解纠纷，再到提供“预约

办”“上门办”等清单式服务，警官成

为港区平安的“大管家”。这一机制将

推动港区治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治理、

从单一管理向多元共治转变，把服务窗

口直接搬到码头一线。

发布会还提到，新修订的渔业法

已于5月1日起正式施行，明确“统筹

发展和安全”，确立了安全与发展并重

的法定导向。针对“三无”渔船这一

海上安全顽疾，作出了明确的刚性处

罚措施，不仅明令禁止其从事捕捞作

业，更禁止为其提供供油、供水、供

冰等配套服务。目前，浙江依托“浙

渔安”智控系统加快“数安渔港”建

设，并联合公安、海警开展“亮剑”

系列专项执法，实施从源头到市场的

全链条监管。

发布会公布了一批典型案例。其

中，三门县公安局破获的“6·24”非

法捕捞水产品案尤为典型。涉案人员

昼伏夜出，选择人迹稀少的入海口作

案，捕捞、运输、转运、销售各环节

分工明确，形成“一条龙”黑色利益

链。警方当场查获龙头鱼 4300 余公

斤。侦办过程中，三门公安总结出

“三个双”经验：实行“一案双查”，

既打击非法捕捞，又深挖幕后组织；

启动“一案双诉”，在追究刑事责任的

同时，推动检察机关提起生态环境公

益诉讼，让犯罪者承担生态赔偿；实

现“一案双补”，既补齐涉海隐患闭环

管理的短板，又通过科技管海补齐智

慧警务短板，实现打击与治理能力的

双提升。

本报记者 陈贞妃
通讯员 徐柳琳 姚梦楠

本报讯 为了一份心仪的工作全力

备战大半年，笔试面试均顺利通过，却在

入职前夕，被查出是失信企业的财务负

责人，险些让所有努力付诸东流——近

日，永康的胡女士就经历了这样一场“入

职过山车”。所幸当地法院多方联动，帮

她解决了这桩麻烦。

一个月前，胡女士过五关斩六将，考

上了心仪的上市公司。然而入职审查

时，系统显示她至今仍是一家失信企业

及其10家关联公司的“财务负责人”，而

该企业法定代表人早在2017年就被列

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受此影响，招聘

方通知她入职审查暂未通过。

“我从这家公司离职都10多年了！”

胡女士当场懵了。原来，2011年她曾在

永康一家公司担任财务负责人，2014年

正式离职。当时公司未去市场监管部门

办理变更备案，她自己也未在意。12年

过去，这个“小疏忽”竟成了她择业路上

的“定时炸弹”。

眼看大半年的努力就要白费，胡女

士急得一纸诉状将11家关联公司告上

永康市人民法院，要求涤除其财务负责

人登记。

法院立案庭审查后发现，情况十分

棘手：涉案企业法定代表人已被列入失

信名单，工商登记系统因此锁定，常规行

政变更渠道根本行不通。而如果按部就

班诉讼，等判决下来，即使胜诉也早已超

出入职审查时限。

“案子可以慢慢审，但人家的前程等

不起。”秉持司法为民理念，法院在征得

当事人同意后，立即启动先行调解。

法官第一时间联系招录企业人事部

门，说明案情、梳理法律依据，经反复沟

通，争取到13天的入职审查延期，为后

续变更登记赢得时间。

针对系统锁定问题，永康法院执行

局又联系相关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人，

沟通临时屏蔽失信关联信息，并督促涉

案法定代表人出具履约承诺书。与此同

时，立案庭向市场监管部门释法说理：胡

女士2014年已离职，既不参与经营，也

不涉及财务决策，更与企业的失信行为

无关，长期保留登记信息既不符合事实，

也侵害了劳动者合法权益。

在多方推动下，申请执行人同意临

时屏蔽失信关联信息，市场监管部门也

表示，只要涉案公司配合，即可开通绿色

通道加急办理变更。

此后，立案庭法官又与胡女士一起

找到涉案公司法定代表人，详细阐明法

律后果，引导其配合出具离职证明、提交

变更材料。

不到10天，胡女士名下的错误财务

负责人登记被注销，失信关联彻底切断，

她也如愿入职。“多亏法院帮忙，不然我

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事后胡女士连连道

谢。

法官就此提醒：劳动者离职时，务必

督促原单位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如

法定代表人、财务负责人、董事、监事

等）。一条过期的登记信息，可能影响征

信、挡住前程。若原单位不配合，可果断

通过法律途径请求涤除登记。

世界海洋日，浙江公安亮出“蓝盾”答卷

离职后的“小疏忽”，险成入职“拦路虎”
法院多方联动解困局

近日，岱山县人民法院

联合县海洋经济发展局，在

岱衢洋海域开展渔业增殖

放流活动，投放优质梭子蟹

苗，助力海洋生态修复。活

动中，法官向渔民详细讲解

休渔禁渔相关政策，并通过

以案释法、发放宣传手册、

登上渔船宣讲等方式，引导

渔民依法开展捕捞作业，共

同守护蔚蓝海岸，保护渔业

资源多样性。

通讯员 刘莹 摄

登船释法


